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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電子商務合作協議 

（中譯本） 

第一條 

亞東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以下合稱”雙方”，單獨稱”一
方”）依據 1972 年 12 月 26 日簽訂之「亞東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交流
協會互設駐外辦事處協議書」第三條第一項及第七項規定，肯認電子
商務所帶來之經濟成長與機會、避免對於電子商務之使用及發展造成
障礙之重要性及電子商務之技術中立原則，應互助合作，以取得相關
主管機關對下列第 2條至第 12條所涉事項之同意。 

 

第二條 

1. 本協議之解釋不得影響雙方在 WTO 協定附件 1B 服務貿易總協定
（GATS）下現行有效之承諾。 

2. 若本協議與雙方在 GATS 下現行有效之承諾有任何不一致之處，應
以 GATS下現行之承諾為優先。 

 

第三條 

為本協議之目的， 

(a) 「數位商品」係指電腦程式、文字、影片、圖像、錄音及其他以數
位方式編碼，以商業目的銷售或配銷之產品，不論是否定置於何
種攜帶媒體，包括但不限於光學媒體、軟碟、磁帶或以電子傳輸； 

(b) 「電子傳輸」係指透過電磁或光子方式傳輸； 

(c) 「電子簽章」係指為得錄製於電子紀錄之資訊所採行之措施，得用
以辨識簽署人，並符合以下兩項要求者： 

(i)該措施顯示及確認此類資訊為採行該措施者所產製；及 

(ii)該措施確認該資訊並未被竄改。 

(d) 「貿易管理文件」係指任一方領域內之主管機關所發行或控制，進、
出口人關於進口或出口產品需填寫之表格文件。 

(e) 「領域」係指： 

(i)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方面，為日本，及； 

(ii)亞東關係協會方面，為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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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雙方應維持 2011年 12月WTO部長會議決議所規定，不對電子傳輸之
商品課徵關稅之作法。 

 

第五條 

1. (a) 任一方於他方領域內之數位商品，應享有不低於他方之同類數位
商品所享有之待遇。 

(b) 任一方於他方領域內之數位商品，應享有不低於其他國家或地區
之同類數位商品於他方領域內所享有之待遇。 

2. 數位商品是否屬於任一方領域內之產品、他方領域內之產品，或其
他國家或地區之產品，應以透明、客觀、合理及公平之方式判斷。 

3. 一方應依他方之要求，解釋如何判定數位商品之來源，以滿足雙方。 

 

第六條 

所有影響電子商務之措施宜以透明、客觀、合理及公正之方式為之，
且不宜超過為達成該措施之目的所必要，造成過度之負擔。 

 

第七條 

1.任一方在其領域內不得採行或維持有關電子簽章之下列規範措施： 

(a)禁止電子商務交易當事人彼此決定該交易之電子簽章方式；及 

(b)剝奪電子交易當事人於法庭或行政主管機關前證明其電子交易符
合電子簽章之法定要件之機會。 

2.雖有第一項規定，特殊類別之電子交易得被要求其電子簽章需符合某
種標準，或需根據由一方領域內法規授權或承認之發證服務提供者
簽發之電子證書，若該要求： 

(a) 有合法之政策目的；及 

(b)實質上與達成該目的相關。 

3.依據一方領域內電子簽章及發證服務之立法，授權及承認發證服務提
供者之程序宜有助於已於他方領域內依法取得授權或承認之發證服
務提供者取得授權及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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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雙方將鼓勵其領域內之相關主管機關努力以電子方式向大眾提供貿易
管理文件，並承認以電子方式提交之貿易管理文件與此類文件之書面
版本具有同等之效力。 

 

第九條 

雙方將鼓勵其領域內之相關主管機關承認以下事項之重要性： 

(a)採行及維持透明及有效之措施以保護從事電子商務之消費者，免
於詐欺之商業行為； 

(b)雙方領域內消費者保護主管機關，就彼此間之貿易與電子商務相
關之活動，進行合作以促進消費者保護；及 

(c)依據一方領域內之法規採行措施，保護電子商務使用者之個人資
料。 

 

第十條 

1.為鼓勵網路服務提供者與權利人合作，以保護其權利，反制侵害智慧
財產權之內容，雙方應要求其領域內相關主管機關依其各自領域內
之法規，自權利人向其主張涉及侵權之網站，移除相關侵害智慧財
產權內容時，採取限制該網路服務提供者責任之措施，若該網路服
務提供者符合與當事人間之程序約定。 

2.雙方應要求其領域內有關機關，對已向網路服務提供者通知侵害智慧
財產權合理有效理由之權利人，得依其各自領域內之法規自網路服
務提供者取得資訊寄送人身分資料之機制。 

 

第十一條 

雙方肯認電子商務之環球性質，將鼓勵其領域內之主管機關： 

(a) 共同合作以克服中小企業使用電子商務之障礙； 

(b)分享有關電子商務之法規及計畫之資訊及經驗，包括個人資料、
電子商務消費者之信心、網路安全、電子簽章、智慧財產權及電
子政府或機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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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合作維持雙方領域內之資訊流通，以作為活絡電子商務環境之必
要條件； 

(d)鼓勵民間部門採行有助於發展電子商務之自律措施，包括：行為
準則、契約範例、基準及執行機制，及 

(e) 於雙方共同關切，涉及電子商務詐欺行為之適當案件進行合作。 

 

第十二條 

1.本協議於雙方彼此通知已完成各自程序之日起生效。 

2.任一方得隨時向他方提出諮商請求，修正本協議。 

3.任一方得於 1年前以書面預先通知他方，終止本協議。 

 

本協議係以英文作成，由雙方代表於 2013 年 11 月 5 日在臺北簽署，
以昭信守。 

 

 

亞東關係協會                        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